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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法
院
快
郵
代
電 

院
解
字
第
三
九
八
五
號

三
十
七
年
六
月
十
四
日 

遼
寧
高
等
法
院 

上
年
未
虞
代
電
悉
。
所
請
解
釋
一
案
，
業
經
本
院
統
一
解
釋
法
令
會
議
議

决
，︵
一
︶
舊
土
地
法
雖
公
布
於
十
九
年
六
月
三
十
日
，
並
經
以
命
令
定
為
自
二
十
五
年
三

月
一
日
施
行
，
但
其
定
施
行
日
期
之
命
令
旣
為
同
法
第
六
條
之
所
委
任
，
則
在
法
律
施
行
日

期
條
例
第
二
條
第
四
條
之
適
用
上
，
自
屬
同
法
之
一
部
，
刊
登
該
命
令
之
公
報
，
如
因
東
北

各
省
之
淪
陷
，
致
不
能
依
限
到
達
各
該
省
，
則
依
同
條
例
第
二
條
第
四
條
之
規
定
，
應
自
到

達
之
翌
日
起
發
生
效
力
，
在
其
效
力
發
生
之
前
，
無
從
適
用
於
各
該
省
。︵
二
︶
舊
土
地
法

施
行
法
第
九
條
所
謂
將
其
土
地
無
價
收
歸
國
有
，
應
以
行
政
處
分
行
之
，
如
在
同
法
有
效
期

內
未
為
收
歸
國
有
之
行
政
處
分
，
原
所
有
人
之
所
有
權
尚
未
喪
失
。︵
三
︶
復
員
後
辦
理
民

事
訴
訟
補
充
條
例
第
十
二
條
之
增
加
給
付
，
應
就
各
個
具
體
事
件
公
平
裁
量
定
之
，
未
便
一

旣
而
論
，
以
阻
礙
此
項
法
則
之
適
應
性
。︵
四
︶
已
見
院
解
字
第
三
九
六
五
號
解
釋
。︵
五
︶

敵
為
沒
收
之
土
地
，
經
僞
地
政
局
讓
與
中
國
人
者
，
不
應
認
為
公
有
，
原
所
有
人
如
不
向
受

讓
人
請
求
返
還
，
受
讓
人
仍
得
繼
續
占
有
，
受
讓
人
之
取
得
時
效
已
完
成
者
，
並
得
請
求
登

記
為
所
有
人
。︵
六
︶
中
國
人
以
土
地
向
日
本
人
設
定
抵
押
權
，
經
日
本
人
於
僞
滿
整
理
地

籍
時
申
報
確
定
為
日
本
人
所
有
者
，
日
本
人
並
不
因
之
而
取
得
所
有
權 

該
中
國
人
自
得
請

求
返
還
。︵
七
︶
僞
滿
時
日
本
人
在
中
國
人
私
有
土
地
上
營
造
房
屋
或
其
他
建
築
屋
者
，
其

建
築
屋
屬
於
日
本
人
所
有
，
日
本
人
於
中
國
收
復
該
地
方
前
以
之
讓
與
於
中
國
人
者
，
卽
屬

於
中
國
人
所
有
，
縱
令
日
本
人
無
在
該
土
地
上
營
造
建
築
物
之
權
利
，
亦
不
過
應
行
拆
遷
而

已
，
在
未
拆
遷
前
，
其
建
築
物
之
所
有
權
仍
屬
於
營
造
人
或
其
受
讓
人
。︵
八
︶
在
第
二
審

所
為
訴
之
交
替
的
變
更
，
不
外
三
種
情
形
，
一
為
撤
囘
原
訴
而
提
起
新
訴
，
二
為
以
訴
之
變

更
准
許
為
條
件
而
撤
囘
原
訴
，
三
為
就
原
訴
為
訴
訟
標
的
之
捨
棄
而
提
起
新
訴
，
訴
之
變
更

應
准
許
者
，
第
二
審
法
院
應
就
新
訴
為
裁
判
，
自
不
待
言
，
對
於
原
訴
應
否
併
予
裁
判
，
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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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
分
別
情
形
定
之
，
在
第
一
第
二
兩
種
情
形
，
原
訴
雖
不
具
備
民
事
訴
訟
法
第
二
百
六
十
二

條
所
定
撤
囘
之
要
件
，
亦
因
訴
之
准
許
變
更
而
視
為
撤
囘
，
第
一
審
法
院
就
原
訴
所
為
之
判

决
，
因
此
失
其
效
力
，
第
二
審
法
院
無
須
更
就
對
於
該
判
决
之
上
訴
為
裁
判
，
在
第
三
種
情

形
，
第
二
審
法
院
應
併
就
原
訴
本
於
捨
棄
而
為
原
吿
敗
訴
之
判
决
，
如
其
訴
之
變
更
不
應
准

許
者
，
第
二
審
法
院
應
以
裁
定
駁
囘
新
訴
，
對
於
原
訴
，
除
第
一
種
情
形
之
撤
囘
原
訴
具
備

民
事
訴
訟
法
第
二
百
六
十
二
條
所
定
要
件
者
外
，
仍
應
予
以
裁
判
，
而
在
第
三
種
情
形
，
就

原
訴
為
裁
判
，
亦
應
本
於
捨
棄
而
為
原
吿
敗
訴
之
判
决
，
第
二
審
法
院
就
原
訴
為
判
决
時
，

固
應
於
上
訴
聲
明
之
範
圍
內
，
依
第
二
審
程
序
之
一
般
規
定
辦
理
，
若
就
新
訴
為
判
决
時
，

其
新
訴
旣
未
經
第
一
審
判
决
，
卽
不
在
上
訴
聲
明
範
圍
之
內
，
第
二
審
法
院
自
無
從
就
新
訴

為
變
更
原
判
决
或
駁
囘
上
訴
之
判
决
。
合
電
知
照
。
司
法
院
巳
寒
印 

附
原
代
電 

司
法
院
院
長
居
鈞
鑒 

茲
有
下
列
問
題
亟
待
解
釋
，︵
一
︶
舊
土
地
法
於
二
十
五
年
三

月
一
日
起
施
行
，
全
國
並
無
日
期
及
地
域
之
分
，
東
北
各
省
自
應
同
時
一
律
適
用
，
經

司
法
行
政
部
京
︵
36
︶
代
電
參
字
第
九
四
四
號
電
知
在
案
，
惟
在
東
北
淪
陷
期
間
是

否
適
用
，
仍
有
疑
義
，
分
甲
乙
二
說
，︵
甲
說
︶
法
律
施
行
日
期
條
例
第
四
條
規
定
，﹁
刊

登
該
法
律
之
公
報
或
公
布
該
法
律
之
命
令
，
如
因
天
災
事
變
致
不
能
依
限
到
達
時
，
自

其
到
達
之
翌
日
起
發
生
效
力
﹂，
東
北
各
省
於
二
十
年
九
一
八
卽
行
淪
陷
，
至
三
十
五

年
四
月
間
始
行
接
收
，
法
院
公
布
舊
土
地
法
之
公
報
或
命
令
，
顯
因
事
變
迄
未
到
達
，

是
以
該
法
在
東
北
淪
陷
期
內
不
能
適
用
，︵
乙
說
︶
東
北
各
省
為
中
國
領
域
，
本
應
施

行
中
國
法
律
，
不
能
因
日
人
之
強
佔
而
阻
礙
法
律
施
行
之
效
力
，
是
以
東
北
各
省
淪
陷

期
內
，
舊
土
地
法
仍
應
適
用
。︵
二
︶
依
舊
土
地
法
施
行
法
第
九
條
，
應
將
其
土
地
無

償
收
歸
國
有
者
，
在
未
收
前
，
原
所
有
人
之
所
有
權
是
否
消
滅
，
有
甲
乙
二
說
，︵
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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說
︶
違
反
舊
土
地
法
第
十
七
條
，
將
其
土
地
移
轉
與
外
國
人
，
應
認
為
其
所
有
權
消
滅
，

是
以
應
無
償
收
歸
國
有
，
此
就
立
法
本
旨
實
為
當
然
之
解
釋
，︵
乙
說
︶
無
償
收
歸
國

有
係
行
政
處
分
，
在
未
收
前
，
其
所
有
權
尚
未
喪
失
。︵
三
︶
復
員
後
辦
理
民
事
訴
訟

補
充
條
例
第
十
二
條
增
加
給
付
，
應
就
案
件
實
際
情
形
參
酌
下
列
各
款
為
裁
判
之
標

準
，
是
否
適
當
，︵
壹
︶
金
錢
債
務
，
除
銀
行
存
款
適
用
財
政
部
規
定
外
，
應
就
契
約

成
立
時
及
履
行
債
務
時
物
價
增
加
之
指
數
，
參
照
下
列
情
形
，
酌
量
核
定
其
增
加
之
金

額
，
1.
債
務
之
性
質
及
約
定
利
率
之
高
低
，
2.
雙
方
經
濟
狀
况
及
債
務
人
之
履
行
能

力
，
3.
債
務
人
因
借
貸
所
得
之
利
益
，
4.
欠
付
之
約
定
利
息
及
遲
延
利
息
，
適
用
原

本
增
加
給
付
之
標
準
，
但
欠
付
原
因
以
歸
責
於
債
務
人
者
為
限
，︵
貳
︶
囘
贖
典
物
，

出
典
人
應
返
還
之
典
價
，
如
應
增
加
給
付
時
，
應
以
設
定
典
權
時
典
物
之
價
值
與
起
訴

時
典
物
之
價
值
比
較
增
加
之
倍
數
，
為
增
加
給
付
典
價
之
標
準
。︵
四
︶
國
人
將
私
有

土
地
賣
與
外
國
人
，
外
國
人
買
後
轉
賣
與
國
人
，
其
轉
賣
契
約
是
否
有
效
，
分
甲
乙
二

說
，︵
甲
說
︶
外
國
人
在
中
國
，
除
條
約
有
規
定
外
，
對
於
中
國
土
地
不
能
享
有
所
有

權
，
其
買
受
國
人
私
有
土
地
之
買
賣
契
約
，
依
法
無
效
，
從
而
其
轉
賣
契
約
係
屬
無
權

處
分
，
亦
不
生
效
，︵
乙
說
︶
民
國
二
十
四
年
院
字
第
一
三
三
○
號
解
釋
，
‘
外
國
私
人

從
前
在
中
國
所
絕
買
之
土
地
，
雖
不
能
取
得
中
國
之
土
地
所
有
權
，
但
該
地
旣
賣
與
中

國
人
，
自
可
因
中
國
人
請
求
，
而
為
不
動
產
登
記
條
例
第
三
條
第
一
項
所
有
權
移
轉
之

登
記
’，
二
十
七
年
院
字
為
一
七
三
七
號
解
釋
，‘
外
國
私
人
將
有
永
租
權
之
土
地
移
轉

與
中
國
人
，
如
其
設
定
之
初
確
有
買
賣
性
質
，
則
受
移
轉
之
中
國
人
自
可
准
其
為
所
有

權
移
轉
之
登
記
’，
此
雖
就
不
動
產
登
記
條
例
及
舊
土
地
法
而
為
之
解
釋
，
依
其
法
意
，

與
新
土
地
法
亦
無
抵
觸
，
現
在
仍
可
適
用
，
且
土
地
權
利
淸
理
辦
法
東
北
各
省
市
施
行

細
則
第
四
條
規
定
，
‘
三
十
四
年
九
月
三
日
前
土
地
及
定
着
物
權
利
之
合
意
移
轉
，
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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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承
受
人
於
第
三
條
公
吿
期
間
內
依
法
向
該
管
市
縣
政
府
補
行
登
記
，
在
尚
未
辦
理
土

地
登
記
之
地
方
，
應
補
行
稅
契
’，
蓋
以
東
北
淪
陷
期
內
，
國
人
與
日
人
交
易
頻
繁
，

土
地
權
利
最
後
旣
歸
諸
國
人
，
自
不
宜
追
溯
旣
往
，
致
滋
紛
擾
，
是
以
東
北
特
殊
情
形

而
論
，
日
人
轉
賣
與
國
人
之
買
賣
契
約
，
亦
應
認
為
有
效
。︵
五
︶
敵
僞
沒
收
之
土
地
，

經
僞
地
政
局
賣
與
他
人
，
原
所
有
人
表
示
放
棄
權
利
或
不
聲
請
發
還
，
此
項
土
地
應
否

認
為
公
有
，
分
甲
乙
兩
說
，︵
甲
說
︶
敵
僞
沒
收
之
處
分
本
為
無
效
，
其
經
僞
地
政
局

轉
賣
與
他
人
，
自
不
發
生
所
有
權
移
轉
之
效
力
，
原
所
有
人
本
得
請
求
返
還
，
如
原
所

有
人
明
示
放
棄
其
權
利
，
或
經
過
公
吿
之
限
期
︵
土
地
權
利
淸
理
辦
法
東
北
各
省
市
施

行
細
則
第
三
條
︶
而
不
聲
請
發
還
時
，
應
認
為
拋
棄
權
利
，
其
所
有
權
消
滅
，
應
歸
接

收
之
國
家
機
關
公
有
，
至
向
僞
地
政
局
之
承
買
人
，
基
於
自
己
之
過
失
，
而
致
有
支
付

地
價
之
損
失
，
原
所
有
人
或
接
收
機
關
不
負
補
償
義
務
，
如
該
項
土
地
輾
轉
第
三
人
之

手
，
其
善
意
及
無
過
失
之
第
三
人
，
得
以
不
當
得
利
之
法
則
，
向
不
當
得
利
人
請
求
償

還
，︵
乙
說
︶
僞
地
政
局
將
沒
收
之
土
地
轉
賣
與
他
人
，
固
屬
不
應
生
效
，
然
原
所
有

人
旣
明
示
放
棄
權
利
或
不
聲
請
發
還
，
實
卽
有
承
認
僞
地
政
局
轉
賣
之
意
，
為
保
護
善

意
第
三
人
起
見
，
不
應
收
歸
公
有
。︵
六
︶
國
人
以
土
地
憑
照
交
付
第
三
人
，
轉
向
日

人
抵
借
款
項
，
第
三
人
將
款
抵
借
到
手
，
自
行
挪
用
，
屆
時
未
能
淸
償
，
日
人
於
僞
滿

地
籍
整
理
時
申
報
確
定
為
日
人
產
權
，
原
所
有
人
可
否
聲
請
發
還
，
分
甲
乙
二
說
，︵
甲

說
︶
國
人
於
其
私
有
土
地
上
向
外
國
人
設
定
負
擔
，
本
在
禁
止
之
列
，
僞
滿
時
國
人
以

土
地
憑
照
向
日
人
抵
借
款
項
，
其
設
定
抵
押
權
之
契
約
本
屬
無
效
，
且
日
人
縱
行
使
合

法
抵
押
權
，
亦
不
能
竟
行
申
報
該
項
土
地
為
其
所
有
，
此
種
行
為
應
認
為
顯
係
有
強
佔

之
意
，
依
收
復
地
區
土
地
權
利
淸
理
辦
法
第
七
條
，
准
由
原
土
地
所
有
權
人
提
出
產
權

憑
證
，
聲
請
發
還
，︵
乙
說
︶
日
人
之
申
報
土
地
所
有
權
，
旣
經
核
准
為
移
轉
登
記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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卽
屬
敵
產
，
原
所
有
人
應
向
法
院
訴
請
確
認
其
所
有
權
存
在
後
，
再
向
接
收
機
關
聲
請

發
還
。︵
七
︶
僞
滿
時
國
人
將
私
有
土
地
租
與
日
本
人
，
該
日
人
在
土
地
上
興
建
之
房

屋
或
其
他
建
築
物
，
於
光
復
前
轉
賣
與
國
人
，
其
建
築
物
之
所
有
權
應
歸
屬
於
何
人
，

有
甲
乙
二
說
，︵
甲
說
︶
外
國
人
向
國
人
購
買
動
產
，
本
非
法
所
禁
止
，
日
人
如
自
購

磚
瓦
及
建
築
材
料
，
於
國
人
土
地
上
興
造
建
築
物
，
雖
對
於
基
地
之
承
租
權
或
地
上
權

依
法
不
應
認
為
有
效
，
然
該
建
築
物
之
所
有
權
仍
應
屬
於
日
人
，
從
而
其
轉
賣
與
國
人

亦
為
有
效
，
該
建
築
物
之
所
有
權
應
屬
於
最
後
承
買
之
國
人
，︵
乙
說
︶
日
人
於
國
人

土
地
上
興
造
建
築
物
，
旣
未
依
法
取
得
承
租
權
或
地
上
權
，
其
建
築
物
應
卽
拆
除
，
亦

卽
不
應
再
為
建
築
物
之
形
勢
，
該
日
人
僅
對
建
築
材
料
取
得
所
有
權
，
對
於
建
築
物
仍

不
能
認
為
其
所
有
，
從
而
日
人
將
建
築
物
轉
賣
與
國
人
不
生
效
力
，
該
日
人
與
承
買
之

國
人
均
未
取
得
建
築
物
之
所
有
權
。︵
八
︶
當
事
人
於
提
起
上
訴
後
為
訴
之
變
更
，
關

於
裁
判
主
文
應
否
僅
就
變
更
之
訴
為
之
，
分
甲
乙
丙
丁
四
說
，︵
甲
說
︶
當
事
人
於
提

起
上
訴
後
主
張
變
更
原
訴
之
請
求
，
無
論
何
方
聲
明
訴
之
變
更
，
其
上
訴
及
第
一
審
之

訴
當
然
均
不
存
在
，
卽
應
僅
就
變
更
之
訴
為
裁
判
，
對
於
原
判
置
而
不
論
，︵
乙
說
︶

變
更
之
訴
已
合
法
，
原
訴
卽
消
滅
，
僅
就
變
更
之
訴
及
總
訴
訟
費
用
為
裁
判
，
變
更
之

訴
不
合
法
，
原
訴
不
消
滅
，
應
就
上
訴
聲
明
而
為
原
判
維
持
與
否
之
判
决
，︵
丙
說
︶

提
起
上
訴
後
為
訴
之
變
更
，
其
上
訴
之
請
求
及
在
第
一
審
之
訴
非
當
然
消
滅
，
且
因
上

訴
而
為
訴
之
變
更
，
其
變
更
應
認
為
包
括
於
上
訴
之
中
，
如
變
更
之
訴
未
經
他
造
同
意

或
無
理
由
，
應
認
為
上
訴
無
理
由
，
予
以
駁
囘
，
主
文
中
無
庸
記
明
變
更
之
訴
字
樣
，

若
認
變
更
之
訴
有
理
，
卽
認
為
上
訴
有
理
由
，
廢
棄
原
判
，
而
本
於
變
更
之
訴
之
聲
明

而
為
判
决
，
甲
說
及
乙
說
之
前
半
，
在
理
論
上
固
屬
可
通
，
惟
變
更
之
訴
若
有
理
由
，

僅
就
變
更
之
訴
為
裁
判
，
而
對
於
原
判
置
之
不
顧
，
則
與
第
二
審
變
更
之
訴
之
判
决
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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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
，
如
有
衝
突
，
執
行
時
不
免
發
生
疑
義
，
是
以
甲
說
乙
說
均
不
足
採
，︵
丁
說
︶
依

丙
說
認
為
變
更
之
訴
包
括
於
上
訴
之
中
，
適
用
於
同
造
提
起
上
訴
並
變
更
原
訴
者
，
向

無
窒
礙
，
若
一
造
提
起
上
訴
，
他
造
變
更
原
訴
，
如
變
更
之
訴
無
理
由
，
實
不
能
卽
認

上
訴
人
之
上
訴
為
無
理
由
，
是
以
丙
說
亦
不
足
取
，
當
事
人
於
提
起
上
訴
為
訴
之
變

更
，
應
認
為
上
訴
與
變
更
之
訴
併
存
，
如
變
更
之
訴
不
合
法
或
無
理
由
，
應
駁
囘
變
更

之
訴
，
而
認
上
訴
為
有
理
由
，
本
於
上
訴
之
聲
明
而
為
判
决
，
如
變
更
之
訴
為
有
理
由
，

應
駁
囘
上
訴
，
並
本
於
變
更
之
聲
明
而
為
判
决
。
事
關
法
律
疑
義
，
未
敢
擅
斷
，
理
合

電
請
迅
賜
解
釋
祇
遵
。
遼
寧
高
等
法
院
院
長
李
祖
慶
瀋
未
虞
叩
陽 

附
抄
土
地
權
利
淸
理
辦
法
東
北
各
省
市
施
行
細
則 

︵
民
國
三
十
五
年
十
一
月
二
十
一
日
行
政
院
核
准
︶ 

第
一
條 

本
施
行
細
則
依
收
復
地
區
土
地
權
利
淸
理
辦
法
第
十
條
之
規
定
訂
定
之
。 

第
二
條 

土
地
權
利
之
淸
理
由
市
縣
政
府
執
行
之
，
其
由
東
北
房
地
產
管
理
局
及
中
央
機
關

接
收
之
土
地
及
定
着
物
，
由
該
局
或
中
央
機
關
會
同
市
縣
政
府
淸
理
之
。 

第
三
條 

各
市
縣
政
府
於
接
收
後
，
關
於
土
地
及
定
着
物
權
利
之
淸
理
，
應
登
報
公
吿
，
限

期
辦
理
。 

前
項
公
吿
淸
理
之
期
間
為
六
個
月
，
其
因
交
通
不
便
或
其
他
特
殊
情
形
必
須
延
長
時
，

應
由
該
管
市
縣
政
府
層
報
東
行
轅
政
治
委
員
會
核
准
，
但
以
不
得
超
每
二
年
為
限
。 

在
淸
理
期
間
內
，
各
市
縣
政
府
得
視
淸
理
之
需
要
，
依
市
縣
區
劃
之
形
勢
，
分
區
規
定

起
迄
日
期
，
依
次
辦
理
。 

第
四
條 

三
十
四
年
九
月
三
日
前
土
地
及
定
着
物
權
利
之
合
意
移
轉
，
應
由
承
受
人
於
第
三

條
公
吿
期
間
內
依
法
向
該
管
市
縣
政
府
補
行
登
記
，
在
尚
未
辦
理
土
地
登
記
之
地
方
，

應
補
行
稅
契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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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
地
及
定
着
物
權
利
人
執
有
九
一
八
事
變
前
之
合
法
證
件
為
其
權
利
憑
證
，
如
其
舊
有

證
件
加
蓋
敵
僞
組
織
印
信
者
，
應
在
原
敵
僞
印
信
上
加
蓋
無
效
戳
記
，
幷
依
前
項
之
規

定
補
行
登
記
或
稅
契
，
但
於
九
一
八
事
變
前
已
稅
契
者
，
不
在
此
限
。 

前
兩
項
之
登
記
規
則
另
定
之
。 

主
張
於
九
一
八
事
變
後
三
十
四
年
九
月
三
日
前
已
受
讓
敵
僞
土
地
及
定
着
物
之
權
利

者
，
應
提
出
敵
僞
組
織
土
地
權
利
書
狀
納
糧
完
稅
憑
證
法
院
判
决
或
其
他
公
文
書
，
呈

請
該
管
市
縣
政
府
審
定
之
。 

第
五
條 

公
有
土
地
經
敵
僞
組
織
出
賣
買
放
領
或
放
租
者
，
其
買
受
人
承
領
人
或
承
租
人
應

於
第
三
條
公
吿
期
間
內
向
該
管
市
縣
政
府
申
報
，
聽
候
處
理
，
如
逾
期
不
報
，
除
收
囘

其
土
地
外
，
並
以
侵
占
公
產
論
處
，
公
有
土
地
經
放
租
者
，
另
得
斟
酌
情
形
另
訂
租
約
。 

第
六
條 

公
有
土
地
原
係
生
荒
，
經
承
購
人
或
承
領
人
施
以
特
別
改
良
者
，
政
府
收
囘
其
土

地
時
，
應
酌
予
補
償
其
改
良
費
用
。 

前
項
土
地
如
有
繼
續
放
領
或
放
租
之
必
要
者
，
原
承
購
人
或
承
領
人
有
優
先
承
領
或
承

租
之
權
。 

第
七
條 

公
有
土
地
經
買
受
人
或
承
領
人
新
建
或
增
建
相
當
之
建
築
物
或
重
建
而
其
價
額

超
過
原
建
築
物
價
額
甚
鉅
者
，
得
准
予
租
用
三
年
，
期
滿
後
得
續
租
之
。 

第
八
條 

經
敵
僞
組
織
因
地
籍
整
理
測
量
以
為
浮
多
地
而
沒
收
者
，
視
為
公
有
土
地
，
準
用

關
於
公
有
土
地
之
規
定
。 

第
九
條 

敵
僞
放
領
之
公
有
土
地
收
囘
後
，
如
認
該
項
土
地
無
公
共
需
要
者
，
得
再
予
放

租
，
原
承
領
人
有
優
先
承
租
之
權
。 

第
十
條 

敵
僞
沒
收
或
強
占
之
私
有
土
地
，
所
有
人
得
於
第
三
條
公
吿
期
間
內
提
出
產
權
確

切
憑
證
，
聲
請
該
管
市
縣
政
府
核
准
後
發
還
之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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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有
人
不
能
提
出
產
權
憑
證
者
，
應
取
具
鄕
鎮
保
甲
長
或
四
鄰
或
機
關
之
證
明
書
。 

第
十
一
條 

因
未
申
報
土
地
權
利
而
沒
收
之
土
地
，
如
經
原
所
有
人
承
買
者
，
視
為
發
還
。 

第
十
二
條 
敵
僞
組
織
發
價
徵
收
之
私
有
土
地
，
原
所
有
人
得
於
第
三
條
公
吿
期
間
內
提
出

確
切
證
件
，
聲
請
該
管
市
縣
政
府
核
准
後
，
依
徵
收
時
所
領
價
金
，
按
目
前
物
價
指
數
，

繳
價
領
囘
，
惟
所
交
價
款
不
得
超
過
現
時
土
地
價
值
，
其
不
准
繳
價
領
囘
之
土
地
，
應

依
法
補
辦
徵
收
手
續
。 

第
十
三
條 

敵
僞
所
為
之
土
地
徵
收
，
以
其
他
土
地
之
交
換
而
代
發
價
者
，
原
所
有
人
應
返

還
原
交
換
之
土
地
，
以
代
繳
價
。 

第
十
四
條 

敵
僞
沒
收
強
佔
徵
收
之
土
地
或
建
築
物
，
承
受
人
故
意
加
以
損
害
，
致
不
能
囘

復
原
狀
者
，
對
於
原
權
利
人
因
此
所
受
之
損
失
，
應
負
賠
償
之
責
。 

前
項
承
受
人
因
就
土
地
所
施
之
特
別
改
良
或
新
建
增
建
重
建
之
建
築
物
所
生
之
權

利
，
得
估
價
抵
充
前
項
之
賠
償
。 

第
十
五
條 

土
地
或
定
着
物
在
收
囘
發
還
或
領
囘
前
，
占
有
人
應
負
保
管
之
責
。 

第
十
六
條 

敵
僞
沒
收
或
強
佔
之
土
地
，
經
施
以
特
別
改
良
或
因
市
政
計
劃
變
更
使
用
方
法

致
增
高
價
值
者
，
原
所
有
人
應
於
發
還
時
繳
納
其
增
值
額
，
增
值
額
之
計
算
如
左
。 

   

第
十
七
條 

以
敵
僞
之
強
買
為
理
由
，
請
求
囘
復
土
地
或
定
着
物
權
利
，
而
有
疑
義
者
，
須

經
法
院
之
確
定
判
决
。 

第
十
八
條 

敵
僞
法
院
關
於
土
地
或
定
着
物
權
利
所
為
之
裁
判
及
其
他
處
分
，
如
欲
囘
復
權

利
，
須
有
法
院
之
確
定
判
决
。 

第
十
九
條 

依
本
細
則
為
關
於
土
地
或
定
着
物
權
利
發
還
或
領
囘
之
聲
請
者
，
應
繪
具
圖

說
，
檢
同
證
件
，
提
出
聲
請
書
，
記
載
左
列
各
款
事
項
，
並
署
名
蓋
章
。 

增
值

額
＝

現
在

估
計

價
額

—
依

徵
收

原
狀

估
計

之
現

在
價

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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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、
聲
請
人
之
姓
名
年
齡
籍
貫
住
所
或
居
所
職
業
。 

二
、
請
求
之
標
的
。 

三
、
土
地
或
定
着
物
之
種
類
坐
落
面
積
及
敵
僞
時
期
占
有
人
之
姓
名
。 

四
、
土
地
或
定
着
物
以
前
及
現
在
使
用
方
法
。 

五
、
事
實
及
理
由
。 

六
、
證
明
方
法
。 

七
、
該
管
市
縣
政
府
。 

八
、
附
屬
文
件
。 

九
、
年
月
日
。 

為
第
五
條
第
二
項
之
聲
請
者
，
應
添
載
係
自
耕
農
或
其
建
築
物
係
供
自
己
居
住
。 

為
第
十
一
條
之
聲
請
者
，
應
添
載
現
在
占
有
人
之
姓
名
︵
或
機
關
︶
住
所
或
居
所
及
職
業
。 

為
第
十
四
條
之
聲
請
者
，
應
添
載
現
在
占
有
人
之
姓
名
︵
或
機
關
︶
住
所
或
居
所
及
敵

僞
徵
收
時
所
發
之
價
額
。 

第
二
十
條 

聲
請
人
委
任
他
人
代
理
時
，
應
提
出
委
託
書
，
載
明
代
理
權
之
範
圍
，
署
名
蓋

章
，
提
出
於
該
管
市
縣
政
府
。 

第
二
十
一
條 

依
本
細
則
聲
請
發
還
或
領
囘
土
地
權
利
者
，
應
取
具
保
人
，
保
證
其
聲
請
事

項
並
無
虛
僞
。 

第
二
十
二
條 

審
核
聲
請
如
認
為
有
疑
義
時
，
得
傳
訊
聲
請
人
及
其
他
關
係
人
，
並
得
實
地

調
查
，
將
其
結
果
作
成
筆
錄
，
附
於
原
聲
請
書
後
，
以
為
土
地
權
利
淸
理
之
依
據
。 

第
二
十
三
條 

核
准
發
還
或
領
囘
之
土
地
或
定
着
物
，
應
將
權
利
人
之
姓
名
︵
或
機
關
︶
土

地
或
定
着
物
之
種
類
坐
落
面
積
及
其
形
狀
公
吿
之
。 

前
項
公
吿
經
兩
個
月
而
無
異
議
者
，
發
還
或
領
囘
之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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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二
十
四
條 

揑
造
強
佔
事
實
，
請
求
發
還
土
地
或
定
着
物
者
，
得
按
其
請
求
標
的
價
額
，

處
以
百
分
之
二
十
以
下
之
罰
鍰
，
如
因
而
發
生
損
害
者
，
並
負
賠
償
責
任
。 

第
二
十
五
條 

受
土
地
或
定
着
物
發
還
或
領
囘
者
，
應
覓
具
殷
實
舖
保
。 

第
二
十
六
條 
為
土
地
或
定
着
物
之
發
還
或
領
囘
，
不
得
徵
收
費
用
，
但
關
於
土
地
登
記
之

費
用
，
不
在
此
限
。 

第
二
十
七
條 

土
地
或
定
着
物
之
原
權
利
人
，
非
經
呈
由
該
管
市
縣
政
府
核
准
囘
復
其
權
利

者
，
不
得
以
私
力
直
接
向
占
有
人
強
行
索
囘
。 

原
權
利
之
向
占
有
人
協
議
收
囘
占
有
物
時
，
應
呈
報
該
管
市
縣
政
府
備
案
。 

第
二
十
八
條 

因
土
地
權
利
淸
理
而
囘
復
權
利
者
，
其
土
地
如
非
自
耕
或
其
建
築
物
非
供
自

己
居
住
，
原
耕
作
人
或
現
居
住
人
有
優
先
承
租
之
權
。 

第
二
十
九
條 

土
地
或
定
着
物
經
政
府
各
機
關
接
收
淸
理
發
還
於
原
權
利
人
者
，
其
接
收
後

發
還
前
政
府
所
得
純
益
，
應
返
還
於
原
權
利
人
。 

第
三
十
條 

經
敵
僞
組
織
變
更
之
產
權
經
界
，
認
為
難
於
恢
復
原
狀
或
保
持
現
狀
足
以
增
進

土
地
之
效
用
者
，
應
依
法
施
行
土
地
重
劃
。 

第
三
十
一
條 

關
於
土
地
權
利
之
淸
理
，
經
該
管
市
縣
政
府
核
定
處
分
後
，
利
害
關
係
人
有

不
服
者
，
得
向
上
級
機
關
提
起
訴
願
，
但
權
利
人
因
此
所
受
之
損
害
，
由
訴
願
人
負
賠

償
之
責
。 

第
三
十
二
條 

原
管
轄
機
關
所
為
之
處
分
，
於
訴
願
人
提
供
係
爭
標
的
物
現
值
五
分
之
一
保

證
金
者
，
應
停
止
執
行
。 

第
三
十
三
條 

各
市
縣
政
府
為
土
地
權
利
之
淸
理
，
應
組
織
土
地
權
利
淸
理
委
員
會
，
其
組

織
規
程
另
定
之
。 

第
三
十
四
條 

本
細
則
自
公
布
日
施
行
。 


